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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76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2012-07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本公司与本公司各关联人之

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为规范交易程序，提高交易效率，降低营运成本，根据实际

生产经营的需要，与各关联人于2012年2月24日分别签署了《2012年度产品购销框架协

议》、《2012年度产品采购框架协议》与《2012年度产品销售框架协议》（以下统称“框

架协议”），按照上述协议条款，2012年度公司向各关联人及其下属企业购买饲料原料、

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兽药、微生态酶制剂等产品的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

销售饲料、禽肉、包装物等产品的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 

2、关联方关系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希望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直接及间

接持有本公司共计 45.13%股份），新希望集团与其下属企业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与新希望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新井物产贸易有

限公司、四川新希望贸易有限公司、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分、子公司、新希望

化工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分、子公司之间发生的产品购、销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青岛康地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和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均系由持有本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暨本公司董事张效成、黄炳亮（实际控制人）

共同控制的企业，均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

公司与上述三家公司之间发生的产品购、销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上海六和勤强食品有限公司是由本公司董事、总经理陶煦担任其董事的企业，系本

公司的关联法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与该公司之间发生的

产品购、销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3、董事会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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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于2012年2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对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进行预计的议案》。在6名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4名非关联董事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上

述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意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的事前

认可函，并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人将放弃其在股东大会上对本议案的投票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 年 1 月 9 日 

住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四川省  

主要办公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新希望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刘永好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 

农、林、牧、副、渔产业基地开发建设；生态资源开发；菜篮子基地建设；饲料、

农副产品（除棉花、烟叶、蚕茧、粮油）的加工、仓储、销售；高新技术的开发，销售

普通机械，电器机械，电子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五金，交电，针纺

织品，文化办公用品，建筑材料；本企业自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及本企业生产、科研

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和相关技术的进口，进口加工和三来一

补业务。  

新希望集团的主要股东是刘永好、李巍与刘畅，其中，刘永好持有新希望集团 62.34%

的股份，系新希望集团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公司名称：青岛康地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2 月 23 日 

住所：山东青岛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东青岛 

主要办公地点：山东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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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贾德强 

注册资本：5,800万元 

经营范围：兽用原料药、兽药制剂（不含生物药品）（兽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

年10月19日）、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区内企业之间贸易、贸易项

下加工整理及相关业务代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物流分拨（不含运

输）；自有资金投资；技术研发和转让。（以上范围需经许可证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

营）。 

青岛康地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是青岛康地恩实业有限公司（张效成、黄

炳亮系其实际控制人），其持有青岛康地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为比例为69.9%。 

3、公司名称：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8 月 22 日 

住所：山东青岛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山东青岛 

主要办公地点：山东青岛  

法定代表人：陈刚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研发、自有资金投资、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饲料。 

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是青岛康地恩实业有限公司（张效成、黄炳

亮系其实际控制人），其持有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份比例为84%。 

4、公司名称：山东和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6 月 12 日 

住所：山东青岛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山东青岛 

主要办公地点：山东青岛  

法定代表人：王晶晶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食品生产技术的研发，自有资金的投资，销售饲料、饲料添

加剂、预混饲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经营许可证后经营，农副产品种植。（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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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山东和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为青岛善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张效成系其

实际控制人）、青岛思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黄炳亮系其实际控制人）。 

5、公司名称：上海六和勤强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9 年 1 月 

住所：上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上海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 

法定代表人：陆静静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经营范围：冷藏冷冻食品贸易。 

上海六和勤强食品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是陈大伟（持股比例为24%）、陆静静（持

股比例为24％）、陆惠忠（持股比例为14％）及王慧菲（持股比例为13％），我公司之

全资子公司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2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依据本公司与上述各关联人签署的

框架协议及其所涉之购、销行为，本公司与各关联人构成日常关联交易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标的：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将依据上述框架协议的条款向各关联人及其

下属企业购买、销售产品，购买的产品包括：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兽药、

微生态酶制剂等，销售的产品包括饲料、禽肉、包装物等；购、销对象为各关联人及其

下属企业。 

（二）交易金额：2012年度公司向各关联人及其下属企业购买饲料原料、饲料添加

剂、磷酸氢钙、兽药、微生态酶制剂等产品的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销售饲料、

禽肉、包装物等产品的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具体如下表：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公司名称 交易品种 
2012预计发生额 

（万元） 

采购各种原材料、

产品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 

饲料原料、饲料添加

剂、磷酸氢钙 
50,000 

青岛康地恩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兽药 6,000 

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微生态酶制剂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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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和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饲料原料 8,000 

销售各种产品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 
饲料、包装物 10,000 

山东和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禽肉 10,000 

上海六和勤强食品有限公司 禽肉 40,000 

 

各方可就各项产品的采购、销售进一步签订具体合同以约定具体交易条款（包括但

不限于价格、付款形式、时间等），该具体交易条款须遵守框架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双

方可随时根据所需产品的价格等因素，并结合自身利益决定是否与对方签订有关具体交

易的合同。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协议项下各项产品的价格，须按本条的总原则和顺序确定: 

1、凡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 

2、凡没有政府定价，但有政府指导价的，执行政府指导价； 

3、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执行市场价（含招标价）； 

4、前三者都没有的或无法在实际交易中适用以上交易原则的，执行协议价。 

（四）交易协议生效条件：各框架协议自各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

章后成立，经本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后生效，有效期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止。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希望集团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青岛康地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蔚蓝生物集

团有限公司、山东和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均系由持有本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暨本公司

董事张效成、黄炳亮共同控制的企业，上海六和勤强食品有限公司是由本公司董事、总

经理陶煦担任其董事的企业，上述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均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公司与

上述各关联人及其下属企业存在日常购、销往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该等购、销行为构成日常关联交易。本公司向各关联人及其下属公司购买和销

售产品，是本公司产业化经营的需要，这将保证原材料及产品质量，提高本公司产品竞

争力。为了规范交易程序，使交易遵循公平、有偿、互利的市场原则进行，以切实保障

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公司（并代表其下属企业）与各关联人(并代表其下属企业)

特签署相关之框架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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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截止2012年1月31日与各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2012年1月31日，本公司与上述各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购买产

品的金额约为1,300万元人民币，销售产品的金额约为300万元人民币。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2012 年 2 月 24 日，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表示同意签署上述框架协议的事前认可

函，并于 2012年 2月 29 日参加董事会会议审议了上述交易议案，并提出以下独立董事

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的《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对

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的议案》之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各框架协议的签署，有利于规范本公司与各关联人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使交

易遵循公平、有偿、互利的市场原则进行，充分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2、各方就各项产品的采购、销售进一步签订具体合同以约定具体交易条款（包括

但不限于价格、付款形式、时间等），该等具体交易条款须遵守框架协议的条款和条件。

本公司应随时根据所需产品的价格等因素，并结合自身利益决定是否与对方签订有关具

体交易的合同。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及独立意见  

3．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一日 


